
青少年犯罪原因及其特点的探讨

翟 步 高

当前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引起各方面的

关注
。

携有关方面的统计
,

青少年犯罪率是

比较高的
。

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究竟何在 ? 有

的认为
,

青少年犯罪有它历史的
、

现实的
、

政

治的
、

经济的原因
。

有的强调犯罪的主要原

因是十年动乱
,

林彪
、 “
四人帮

”
一伙的破坏

,

致使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
。

这些看法是有

道理的
。

但是
,

这里有个问题
,

即在十年浩劫

时期
,

同样在林彪
、 “
四人帮

” 的破坏下
,

为什

么只有少数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 ? 在
“
文

革 刀前或者在粉碎
” 四 人帮

刀之后
,

同样都在较

好的社会环境下
,

为什么还有的青少年走向

犯军道路呢 ? 这就有必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加

以探讨
,

无论历史的
、

现实的
,

还是政治的
、

经

济的原因
,

都是青少年犯罪的外因
。

任何外

因
,

不通过内因是不能起作用的
。

因此
,

研究

和探讨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因素
,

对于侦破青

少年犯罪的案件
,

对于教育
、

改造青少年罪犯

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
。

资产阶级刑法学者总是企图把犯罪说成

是超阶级或超政治的东西
。

有的认为
“

犯罪

是天生的
、

必然的行为
” ,

就如同
“
生死胚胎

一样
,, 。

还有的认为生物学上的劣种是构成

犯罪的因素
。

这些都是企图用生理现象来解

释犯罪的根源
。

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
。

但

是我们过去在探讨犯罪原因时
,

往往完全抛

开了人的生理
、

心理因素
,

单纯从社会阶级根

源上去寻找
。

那种作法也是片面的
。

犯罪行

为不是人先天就有的
,

而是后天形成的
。

社

会的阶级原因
,

固然是重要的
,

但与此相联系

的还有人的主观心理方面的因素
,

也是不可

忽视的
。

这是我们分析青少年犯罪原因时必

须坚持的基本观点
。

否则就会犯外因论或行

为主义的错误
。

青少年的犯罪行为
,

是在外部环境消极

因素的影响下
,

通过青少年的一定心理活动

形成的
。

也就是客观消极原因和青少年主观

的心理因素互为影响构成了青少年犯罪的原

因
。

具体表现在 :

(一 ) 形成青少年犯罪的客观原因
:

1
.

我们国内的剥削阶级是不存在了
,

但

是
,

剥削阶级的残余及其影响还没有彻底被

消灭
。

特别是十年动乱
,

林彪
、 “
四人帮

” 的破

坏
,

他们用反社会主义的政治
,

用剥削阶级最

腐朽
、

最反动的思想
,

来毒害青少年
。

加之大

多数青少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教育
,

头脑中

缺乏道德和法制观念
,

致使大批青少年走上

了犯罪的道路
。

2
.

坏人的教唆
。

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尚未

完全改造好的那些不依靠正当手段生活的坏

分子
。

即 :
惯盗惯窃

、

流氓
、

骗子等社会渣滓
,

他们趁十年动乱之机
,

除了自己为非作歹
、

违

法犯罪外
,

还教唆青少年犯罪
,

毒害下一代
,

在青少年中培植一些新的犯罪分子
。

3
.

不良的家庭影响
,

或者违法犯罪的青

少年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教唆
。

有的家长过分

溺爱孩子
,

娇生惯养
,

从小就养成一种
“
任性 ”

的性格和好逸恶劳的坏习惯
。

司法实践证明 : 教唆犯不仪仅是那些旧

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余孽
,

还有不少违法犯

罪的青少年
,

他们也成了教唆犯
。

由于他们

的年龄
、

兴趣
、

爱好等
,

与其他青少年相近似
,



比那些老的教唆犯更坏
,

他们的犯罪行为
,

给

一些有不良品德的青少年直接提供了仿效的
“
榜样

却 。

他们的互相教唆和影响
,

不仅容易

形成 氓等集团
,

而且往往象滚雪球似

的青少年滚进去
,

漫延扩散
,

越滚

越大
。

(二 ) 形成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因素
:

,

任何形成青少年犯罪的客观条件
,

只有

通过青少年心理因素的作用
,

才能产生犯罪

行为
。

形成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因素
,

主要是

年龄的特征和个性的特征
。

一 1一年龄特征
。

少年期是从儿童期向青年

期过渡的一个时期
,

因之往往把这个时期叫

做过渡时期
。

这个时期的年龄特点在于具有
一种半儿童

、

半成人的心理
。

有的心瑾学家

曾把少年期看作个体发展的
“

危机气 认为
“
少年期是犯罪期

刀。
这种观点虽然是错误

的
,
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少年期可塑性大

,

是

心理发展最不稳定期
。
如不正确加以引导

,

形成不良品质
,

是十分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
。

如果在少年期就形成良好品质
,

到了青年时

期犯罪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
。

据有的心理

学家考查
,

某校初三七个斑五十五名学生毕

业后
,

十年间道德品质发展的结果是
: 发生

犯罪行为的四人
,

全是原有不良品质的学生
。

原属一般学生
,

而在十七岁之后发生不良品

质行为的仅一人
。

我们国家这一代青少年
,

十

年动乱时期
,

正处于最不稳定
、

可塑性大的时

期
,

他们没有受到良好教育
,

他们缺乏文化科

学知识
,

更没有受到共产主义道德和法制教

育
,

缺乏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
,

使他们辨别是

非
、

评断善恶和拒腐蚀的能力都比一般成年

人低得多
,

他们不善于有分析
、

有选择地接受

或抵制外界的影响
。

这是一般青少年普遍具

有的共同心理状态
。

所以外部消极因素
,

特

别是林彪
、
代四人帮

”
散布的封建主义

、

资本主

义等毒素
,

通过社会团体
、

学校
、

街道
、

家庭
、

邻居亲友
、

同学
、

图书
、

出版物
、

电影
、

电视
、

戏

剧
、

广播等渠道
,

很易渗透到他们的心里
,

致

便很多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
。

这就是同样都

在十年动乱的社会环境下
,

青少年犯罪率比

一般成年人犯罪率高得多的心理因素
。

`

·

、 2
.

个性特征
。
人的心理

,

就是人对客观

现实世界的反映
,

但这种反映并非直接的
、

被

动的反映
,

而是加工改造了的反映
。

并且这

种加工改造了的反映总是由具体的个人进行

的
。

由于具体的个人
,

在以往的生活实践中

所形成的知识经验和个性特征不同
,

因而对

客观现实的反映也就不同
,

即在选择性
、

准确

性
、

全面性
、

深刻性上都会有所差异
。

青少年

犯罪行为的形成也是如此
。

它与青少年的兴

趣
、

气质
、

性格等有着密切的关系
,

这就是同

样都在林彪
、 “
四人帮

”
的毒害下

,

同徉都在某

种具体不良的环境的影响下
,

或同样都在生

活
、

升学
、

就业
、

恋爱
、

婚姻等问题发生尖锐的

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
,

为什么有些青少年就

走上了犯罪道路
,

而另一些青少年却没有犯

罪的心理方面的原因
。 例如 : 在无政府主义

泛滥时
,

经常发生青少年打架
、

斗殴
、

伤人的

案件
。
有两伙裔年学生为打乒乓球争抢球案

的事
,

双方争吵起来
,

这本来是件小事
J

,

可是

由于甲方的学生中有个好发激情的王某首先

动手打人
,

将乙方的学生杨某的头部打成严

重骨折而当场死亡
。

王某犯了伤人致死罪
。

而

甲方的另一个学生刘某虽然也参与 了争吵
,

可是由于他一贯沉着
、

冷静的性格
,

他控制自

己的感情
,

没有动手
,

因而未犯罪
。

但他在心

理上却认为乙方太蛮横无理
,

王某动手打杨

某的行为是对的
,

并感到解恨
。

这一案例具体

说明了心理因素在形成青少津犯罪行为中的

重要作用
,

即虽然有相同的诱因
,

但 由于个

性特征的差异却形成了不同的结果
:
有的犯

了罪
,

有的则没有犯罪
。

青少年犯由于年龄特征和个性倾向与一

般成年犯不同
,

所以
,

在作案手段上也就呈现

出与成年犯不同的特点
。

第一
,

很少予谋
,

偶发性天
。

青少年犯

罪
,

很少予谋
,

说干就干
。

有的由于偶然事



情
,

因为一两句话或者一件小事情发生口角
,

感情一时冲动
,

使自己犯了罪
。

例如 : 十五

岁的王某和十六岁的徐某
,

是初中一年级的

同班同学
,

有一次因王无意弄坏了徐的钢笔

而发生争吵
,

徐打了王一个耳光
,

王掏出兜里

的小刀
,

捅进了徐的胸部
,
扎坏了心脏

,

因伤

势过重
,

抢救无效而死亡
。

上述案例属于偶发性的
。

偶发性的犯罪

从心理因素分析有两种情形
: 一种是从年龄

特征看
,

由于青少年时期具有较大的冲动性
,

他们的激情
,

常常象暴风骤雨一样突然而来
,

一个人在发激情的时候理解力和自制力都明

显降低
,

最容易忘乎所以
,

千出意料之外的

犯罪行为
。

凡是这样犯罪的青少年
,

平时表

现并无劣迹
,

甚至表现很好
。

另一种是偶然

产生的犯罪动机与平时个性品质差有关
。

不

好的品质在平时没有适宜的条件
,

所以潜伏

着
,

未表现出来
,

一旦条件适合即具备一定的

诱因
,

就使潜伏的状态转入活动的状态
,

产生

犯罪的行为
。

例如
,

某中学生为抢一块手表

杀人
,

他的杀人动机是偶发性的
,

但经过向他

的父母
、

老师和同学调查
,

发现两个情况
: 一

是他从小爱要其他小孩的东西
,

如果不给他

就又哭又闹 ; 二是手狠
。

他在和别的孩子打
、

架时
,

好下
“
毒手

” 。

有一次把一个同学的耳

朵用嘴咬掉了一块
。

还有一次他一铁锹劈死

了一条狗
。

他的这些行为
,

说明了他的偶发

的杀人动机
,

平时在他的品性结构中已有根

苗
。

否则他的杀人是无法理解的
。

第二
,

胆大妄为
,

无所顾忌
。
人们常用

“
贼人胆虚

” 这句话来形容干坏事的人的恐惧

心理
。

一般来说
,

凡是犯罪分子都有害怕恐

惧的心理状态
。
因为犯罪活动是非法的

,

一

旦败露
,

不但失去面子
,

降低人格
,

而且更要

受到国家法律制裁
,

轻则拘留
,

重则判刑劳

改
,

甚至被判死刑
。

所以
,

一般犯罪分子的行

动都很诡诈
。

他们多数是在阴暗角落
,

进行

犯罪勾当
。

作案时间常选择黑天深夜
,

有时

在深夜作案
,

还要选择在阴雨或风雪的夜间
。

作案地点选择在背街小巷
,

林荫小道
,

偏僻山

区
,

孤家独户
,

荒凉野外
。

可是青少年作案
,

特

别是青少年惯犯作案
,

并非如此
。

他们常常

在光天化日之下
,

窜人居民住宅
,

撬门砸锁
,

进行盗窃 ;在市场
、

商店
、

饭店
、

车站
、

影剧院

等公共场所进行给窃或调戏
、

狠褒妇女等流

氓活动
,

在大庭广众之下
,

聚众斗殴
,

行凶伤

人
,

甚至抢劫
、

殴打公安人员等等
。

青少年作

案所以如此胆大妄为
,

从心理状态来分析
,

是

由于青少年世界观
、

道德品质正处于形成和

发展阶段
。

他们的思维能力带有很大的片面

性
。

他们这种心理上的特点在从事正当的有

益的活动时容易表现出来
,

他们在干坏事
、

进

行犯罪时
,

同样容易表现出来
,

甚至比平常的

活动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
。

他们走上犯罪道

路之后
,

对荣辱
、

是非
、

善恶
、

美丑等观念
,

都

做了完全颠倒的理解
,

他们把一心为公
,

主张

正义
,

扶弱济贫
,

当成是
“

傻子
” 、

是
“
说假话

” 、

“

唱高调气把胆大
、

勇敢和蛮干
、

冒险常常混

同起来
。

有不少的犯罪行为是在
“
好胜 ” 、 “

逞

能 ” ,

为了显示 自己是
“
英雄

” 、 “
胆大又不怕

死 ”
的动机支配下干出来的

。

这些人由于犯

罪
,

流离失所
,

到处流浪
,

失去了亲人
、

朋友
、

同学
、

同志以及街坊邻居的同情和信任
,

处于
“

众叛亲离
”
的境地

,

又经常受到公安人员的

监视
,

随时都有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的可能
。

所以他们的内心空虚
,

精神颓废
,

在这种错综

复杂的心理状态支配下
,

他们进行盗窃
、

抢劫

等犯罪活动时
,

就把生死置于度外
,

胆大妄

为
,

成了
“
亡命之徒气

第三
,

灭绝人性
,

残无人道
。

最近这些年

来
,

各地发生的重大报复杀人等恶性案件
,

有

的就是青年人千的
。

这类青年犯罪
,

他们的

犯罪手段一般都很狠毒
。

过去往往从政治上

即阶级斗争上去找原因
: 假如罪犯家庭出身

成分有问题
,

就视为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所致 ;

假如家庭出身无问题
,

就视为新生的反革命
,

由于思想极端反动所致
。

实际上经过调查
,

青少年作这类重大恶性案件
,

很少有直按的



政治上的因素
。

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?我

们认为还是要从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状况来寻

找
。

人不仅有社会属性
,

而且还有自然属性
,

这种自然属性就是人的本性
。

从纯生物学上

讲 : “
要生存温饱

,

要番衍发展
” 。

’

动物与人
’

并无二致
。

但人毕竟是社会动物
,

还有社会

属性
,

人的社会属性并非先天固有的
,

而是在

人们相互联系
,

互相制约的社会关系中形成

的
。

它表现为动物所没有的思想
、

感情
、

意
、

志
、

德行等等心理征象
。

但是正如恩格斯指

出的 : “ 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

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
,

所以问题永远只能

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, 在于兽性或人性的

程度上的差异气①这样
,

在人的思想
、

感情
,

德行等心理活动中
,

不能不具有人性与非人

性 (即兽性 ) 这两个方面
。

这里应该明确的

是
: 恩格斯指出

“
人来源于动物界气 说人不

能完全摆脱兽性
。

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兽性
,

并非指人的自然属性
,

而是指野蛮性
、

危害

性
。
人性指的是那些无害而美好

,

积极而有

益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
。

人性的主体是人

情
,

人性的极至是人道
。

所谓人情
,

即人类美

好的感情
,

诸如亲子之情
、

爱情
、

友谊
、

慈爱
、

侧隐之心等等心理现象 ;所谓人道
,

即人类优

良品行
,

如克己自律
,

救死扶伤
,

自我牺牲等

等道德行为
。

在现实生活中
,

人们常把那些

美好而有益的情感称为合乎人情
,

把那些合

乎人情的行为叫做人道
。

反之把那些有害于

人的行为
,

如打爹骂娘
,

虐待妇女和老人
,

偷

盗
、

强奸
、

抢劫等
,

特别是杀人
、

放火叫灭绝人

性
,

残无人道
。

按照恩格斯的观点
,

凡是人都带有兽性
,

就整个人类说
,

.

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
、

文明程
·

度的提高
,

人类的兽性在逐步减少
。

就一个

人来说
,

生下来之后随年龄的增长
,

知识丰

富
,

修养加强
,

人的兽性就越来越少
。

可是我

国这一代青少年
,

他们生活在十年动乱时期
,

由于缺乏文明
、

道德
、

法制教育
,

受林彪
、 “
四

人帮
”
毒害

,

因此他们的兽性
,

平时没有得到

很好的克服
,
在一般情况下

,

他们还能控制自

己的行动
,

把兽性掩盖起来
,

但他们的兽性木

是在减少
,

而是暂时隐蔽起来
,

一旦条件适

合
,

即与 自己有了根本利害冲突时
,

他们的兽

性就突然大发了
。
因而在作案时千出灭绝人

性
、

残无人道的罪恶行径
。

根据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和特点
,

我们认

为
,

要减少和予防青少年犯罪
,

除公安部门要

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外
,

其它各有关方面还

必须做到
:

1
.

要抓住少年期或青年初期这个心理发

展最不稳定阶段
,

家庭
、

学校
、

社会 (工厂
、

企

业
、

机关
、

团体等 )各单位
,

要针对青少年的个

性特点
,

积极培养他们热爱学习
、

热爱劳动的

兴趣和习惯
,

树立热爱祖国
、

热爱社会主义
、

热爱集体
、

助人为乐
、

遵纪守法的思想和法制

观念
,

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。

2
.

当青少年尤其是青年在生活
、

学习
、

升

学
、

就业
、

恋爱
、

婚姻等问题发生矛盾和冲突

时
,

要根据他们的个性差异
,

采取不同措施
,

从关怀和爱护他们出发
,

进行耐心
、

细致的说

服教育
,

切忌用简单
、

粗暴的方法加以压服
,

以防矛盾激化
。

3
.

如果发现青少年因为一点小 事争吵

时
,

不要袖手旁观
,

置之不理
,

要及时加以劝

解
,

防止他们一时感情冲动
,

惹出乱子来
。

若

是成年人与青年人之间因某种 原 因发 生 口

角
,

年长者对他们的不礼貌的语言或粗暴的

行为
,

要取谅解的态度
,

不要火上加油
,

以免

扩大事态
。

我们认为
,

只要大家从以上几个方面着

手
,

齐心协力
,

坚持下去
,

就一定能把青少年

犯罪率压缩到最低限度
。

① `马克思恩格斯全集
》 ,

第 20 卷
,

第 110 负
。


